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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辦理節能診斷及訂定節能計畫規定」草案說明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5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貳、會議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高組長淑芳            紀錄：歐儀鴻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略。 

柒、各單位發言意見與主管機關回應： 

一、適用對象與排除條件 

(一)問題 1：既有及新增用戶之 ISO50001 證書之有效期限如何

認定？（台聚集團、中油桃園煉油廠、衛生福利部

旗山醫院、中華紙漿久堂廠及線上參與者）  

回應：證書有效期限應涵蓋規定之申報期限，並持續換證延

長有效期限，以符合法規要求，若到期未換證致證書

失效，將通知用戶自失效年之次年起納管。 

(二)問題 2：ISO50001 證書之涵蓋範圍為何？（富邦人壽、中

央研究院） 

回應：證書之驗證範圍應涵蓋該用戶之用電場域。 

(三)問題 3：國軍部隊用戶排除適用如何認定？（國防部政務辦

公室、軍備局 202 廠、國軍桃園總醫院及線上參與

者） 

回應：國軍部隊用戶之認定，應由國防部發函本部敘明為

依據。 

(四)問題 4：學校及醫院單位得否排除適用本草案規定？（教育

部國教署、草屯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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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學校及醫院單位可透過節能診斷，發掘更多節電潛力

，達到更好的用電效益，故未納入排除適用對象。 

(五)問題 5：若用戶原本契約容量未達 800kW，但因增設公共

充電樁而超過 800kW，是否需納管？（電機技師

公會） 

回應：契約容量超過 800 kW 之用戶，屬納管對象，對於充

電樁以外之用電設備，即應進行節能診斷。 

(六)問題 6：契約容量未達 800kW 能源用戶，是否適用本草案？

（線上參與者） 

回應：草案適用對象係指契約用電容量超過 800kW 之法人

及自然人；若能源用戶契約容量未達 800kW，則非

本草案納管對象。 

(七)問題 7：百貨公司為單一電號多租戶態樣，應如何執行節能

診斷作業？（新光三越） 

回應：本草案以電號戶為適用規定之義務人。故義務人應

就其用電場域所使用設備進行節能診斷；如義務人

使用中場域有出租事實，承租者有配合義務人辦理

上述節能診斷之責任，並建議於租賃契約中敘明雙

方權責分工，以資明確。 

(八)問題 8：若總公司已取得 ISO50001 證照，分公司得否排除

適用？（新光三越） 

回應：草案以電號戶為列管對象，若證書之涵蓋範圍未包

括分公司之用電場域，其分公司則屬納管對象，應

進行節能診斷。 

 

二、節能診斷範疇與量能 

(一)問題 1：製程設備是否需進行節能診斷？（康普艾公司） 

回應：草案目的為全面盤點廠內老舊設備，故製程設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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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納入診斷之範疇，惟考量部分製程設備涉及生產

機密，後續將再研議其節能診斷之辦理作法。 

(二)問題 2：若機齡超過 10 年之設備數量眾多，是否可由用戶

自行評估改善需求，再納入診斷範疇？（康普艾公

司） 

回應：草案目的為全面盤點廠內之老舊設備，查核申報系

統中所記載之老舊設備均應納入診斷範疇。 

(三)問題 3：節能診斷有無收費標準？（大同智能公司） 

回應：考量節能診斷依用戶用電場域規模大小不等，有關

服務收費宜由用戶與診斷團隊雙方協議訂定。 

(四)問題 4：診斷量能是否足夠？（台灣醫院協會、新光三越） 

回應：草案已規劃多種診斷團隊型態，開放符合資格之法

人、學校、機構及執業技師擔任節能診斷團隊，擴

充診斷量能。本部亦規劃建置資訊平台，以利用戶

查詢。 

(五)問題 5：節能診斷是否有相關補助？（交通部、線上參與者

） 

回應：若為資源有限之中小用戶，或預算程序有困難者，

可透過主管機關政府委託之法人團隊辦理診斷，減

輕用戶負擔。 

(六)問題 6：鍋爐設備（天然氣、燃煤）是否需進行診斷？（台

灣汽電共生協會） 

回應：依草案規定，廠內老舊設備均應進行節能診斷。 

(七)問題 7：節能診斷對於用電場域設備耗電量有無規定基準？

（大同智能公司） 

回應：草案目的在於促使能源用戶盤點用電場域老舊設備，

進行節能診斷，並評估汰舊換新效益，未訂有設備耗

電量之規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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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問題 8：若能源查核申報資料所列之設備清單有差異，應如

何辦理？（國家兩廳院） 

回應：用戶應先就用電場域內設備進行盤點，若部分設備

資料有差異，應更新能源查核申報資料，以利辦理

後續診斷作業。 

(九)問題 9：若廠區設備尚未完全使用，該如何診斷及改善？（

線上參與者） 

回應：草案目的為全面盤點廠內老舊設備，若廠內設備機

齡均未超過 10 年，則可由廠商自行評估是否進行診

斷。 

 

三、節能診斷報告與節能計畫 

(一)問題 1：同一廠區不同電號，是否需分別出具報告？（金屬

中心、中央研究院、線上參與者） 

回應：草案規定以「能源用戶（電號）」為實施對象；不同

能源用戶（電號）應分別辦理節能診斷。 

(二)問題 2：節能診斷報告辦理週期是 10 年至少一次，那中間

有無間隔要求？（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回應：第一期申報期限為 117 年 3 月 31 日前，後續將由中

央主管機關視能源用戶辦理情況另行公告續期之辦

理期限。 

(三)問題 3：用戶申報之診斷報告，是否有規定節能量？（台灣

醫院協會） 

回應：節能診斷之內涵在於促使能源用戶就用電場域老舊

設備進行健檢，主動發掘節電潛力，俾協助用戶規

劃訂定節能目標及執行計畫；節能量規定請依「中

華民國一百十四年至一百十七年能源用戶訂定節約

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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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 4：若用戶過往已有委託專業團隊進行節能診斷，其診

斷報告書是否可沿用？（教育部、台水公司第 12

區管理處、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中央研究院） 

回應：如診斷團隊之資格條件、診斷設備與場域範圍皆符

合草案規定時，可請原診斷單位依據該診斷內容以

草案規定格式重新出具診斷報告書。 

(五)問題 5：回收年限是否有一致標準？是否需檢附佐證文件？

（新光三越、台灣醫院協會） 

回應：回收年限依符合資格之診斷團隊判斷為主，無需檢

附佐證文件，其估算過程應符合客觀及合理之原則

。 

(六)問題 6：診斷報告之節電措施回收年限過長或執行上有困難

，如何處理？（大同智能公司、交通部、教育部、

新光三越、台水公司、線上參與者） 

回應：回收年限大於 10 年之設備可不納入節能計畫中，若

執行上有困難，請於計畫書的備註欄位說明。 

(七)問題 7：節能計畫可否調整？（交通部、台水公司） 

回應：節能計畫可依公司實務狀況，於能源查核申報系統

中調整。 

(八)問題 8：節熱及節氣措施可否認列為節能措施？（大同智能

公司） 

回應：可以，現行「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至一百十七年能

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規定」已訂有

節熱量換算為節電量的機制。 

(九)問題 9：設置 UPS 或儲能設備可否列為節能措施？（交通部

、電機技師公會） 

回應：草案規定以提升能源效率為目的，而設置 UPS 及儲

能設備，主要用於穩定電力及削峰填谷，均不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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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措施。  

(十)問題 10：如有多個團隊參與診斷，診斷報告是否皆需用印？

（大同智能公司） 

回應：考量用印申請流程繁瑣，後續將討論簡化用印部分。  

(十一)問題 11：能源查核申報系統的執行計畫表與草案規定之

節能計畫表有無關係？節能計畫表可否直接帶入執行計畫

表？（新光三越、線上參與者） 

回應：草案規定之節能計畫表將於系統中另外申報，並非

直接取代執行計畫表，後續將規劃匯入功能，以利

用戶進行申報。  

 

四、診斷團隊資格 

(一)問題 1：具資格之人員是以公司或電號為範疇？（亞東石化

、台灣醫院協會、台水公司第 12 區管理處） 

回應：同一公司轄下具多個用電場域者，可由總公司就轄

下各單位組成診斷團隊，至各用電場域進行診斷。 

(二)問題 2：公會、法人或 ESCO 業者若沒有在職技師，可否透

過政府委託的方式，成為合格的診斷團隊？（康普

艾公司) 

回應：政府委託之法人，應符合主管機關所訂之資格條件，

並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公會、法人代表或 ESCO 業

者，則可透過僱用技師、能管員或高級電氣技術人員

以符合資格。 

(三)問題 3：診斷團隊資格如何審查？是否有個資問題？（大同

智能公司、金屬中心） 

回應：後續將設計表格供診斷團隊填寫技師或能管員姓名

及證書編號，並由用戶留存，文件將避免揭露個資，

僅會呈現姓名等必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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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題 4：政府委託之法人需符合能管員資格要求嗎？其證明

文件為何？（經濟部商業發展署、金屬中心） 

回應：政府委託之法人已由政府機關監督，有關資訊將於

主管機關網頁公告。 

(五)問題 5：實務經驗如何認定？是否需先取得能管員證書？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幸福水泥） 

回應：實務經驗由公司出具在職或服務證明即可，無需先

取得能管員證書。 

(六)問題 6：服務業較多屬機電人員，可否納入資格條件？（大

同智能公司） 

回應：考量服務業多以機電專業人員為主，後續將其納入

資格條件。 

(七)問題 7：非能源大用戶若報名能管員課程均為備取，要如何

取得能管人員資格？（進金生公司、線上參與者） 

回應：未來將增加能管員課程，以逐步滿足法規執行量能。 

(八)問題 8：能管員除取得證照外，亦需具備 5 年實務經驗嗎？

（臺鐵公司） 

回應：依草案規定，能管員除取得能管員證書外，同時須

具備 5 年以上廠務、製程或節能改善經驗，始得符

合資格。 

(九)問題 9：能管員課程可否開放非理工科系者參加？（線上參

與者） 

回應：目前能管員之參訓資格，依「技師或能源管理人員

辦理能源管理業務資格認定辦法」規定，須為專科

以上理、工科系畢業者，後續是否調整參訓人員資

格，將再另行評估。 

(十)問題 10：若公司僱有 1 名化工技師及 2 名能管員，是否可

自行辦理公司內部節能診斷或協助其他公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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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診斷？（亞東石化） 

回應：除上述條件外，能管員需同時符合 5 年以上實務經

驗，即可自行或協助其他用戶委託辦理診斷。 

五、其他 

(一)問題 1：草案於何時實施？（大園汽電、線上參與者） 

回應：本草案預告至 115 年 4 月 7 日結束，後續將依法制

作業程序辦理公告，預計 115 年上半年完成公告。 

(二)問題 2：公司申報資料繁多且集中於上半年，可否調整草案

申報期限？（線上參與者） 

回應：依本草案規定之申報期限為 117 年 3 月 31 日前，用

戶尚有充裕時間辦理填報，另主管機關有委託團隊

輔導填報，屆時歡迎洽詢。 

(三)問題 3：草案有罰則嗎？（線上參與者） 

回應：若用戶未於期限內完成節能診斷且上傳診斷報告及

節能計畫，將依「能源管理法」第 24 條，通知用戶

限期改善；如未改善則依前述規定處以罰鍰再限期

改善。 

(四)問題 4：新增納管之能源用戶之申報期程為何？（線上參與

者） 

回應：若用戶於 117 年調升契約容量超過 800kW，將於 118

年通知納管，並應於 119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節能診

斷並提交節能計畫。 

(五)問題 5：主管機關是否有提供相關節能改善補助資源？（新

光三越、教育部） 

回應：用戶可利用本部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或「產業創新條

例」第 10 條之 1 等財稅優惠資源進行改善。 

(六)問題 6：若用戶於 116 年至 117 年間進行搬遷作業，搬遷期

間是否需辦理節能診斷？（線上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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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視用戶於搬遷後新址之契約容量而定。若仍超過

800kW，則應於本部通知後次年度提出節能診斷報

告及節能計畫。 

(七)問題 7：同一廠區內有兩個電號，分別隸屬不同法人 A 與 B

，且兩者皆屬列管對象。若 A 電號已取得 ISO 

50001 證書，B 電號則因新增樓層擴充尚未取得認

證。其兩電號後續辦理合併，B 電號是否需進行申

報？如未辦理合併，B 電號是否應另行提出申報？

（線上參與者） 

回應：不同法人之能源用戶依規定無法合併申報。另依草

案規定，證書之驗證範圍應涵蓋用戶之用電場域，

故依上述情形，若兩個電號分屬不同法人，無合併

申報之適用。A 與 B 兩電號未辦理合併時，A 電號

已取得 ISO 50001 證書可排除適用，但 B 電號則應

另行提出申報。 

 

捌、會議結論： 

一、本草案已於 115 年 2 月 5 日預告，預告期間於 115 年 4 月 7

日屆滿，各界如有其他意見，仍可於預告期間內提出。 

二、本草案內容將依上述意見進行調整；另本草案規定申報期限

為 117 年 3 月 31 日前，用戶仍有充足時間進行準備，本部

亦將提供必要之協助。 

三、本草案後續將建置資訊平台，並連結各公協會網站公布相關

診斷團隊資訊，供用戶查詢運用。 

捌、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